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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高等法院批准電盈私有化後，不少電盈小
股東隨即心碎，認為判決 「不合情、不合理、不公平」；
並稱電盈涉嫌用欺詐手段達致私有化的行為，將會影響香
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形象。

高院昨日批准電盈私有化後，已有小股東立即在庭上
站立叫嚷，要求發言，法官關淑馨不批准，法庭更因此暫
時休庭五分鐘。

電盈小股東大聯盟召集人梁國強收到判詞後表示，判
決 「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正常商業社會應有的行為」；
不過法庭已下判決，只能無奈接受。他認為，判決將會

「開一個很壞的先例」，擔心日後只會令更多大財團效法
， 「巧取豪奪」，攫取小股東權益。

法庭外有不少等候判決的小股東充滿怨氣。其中一名
電盈小股東黃先生批評裁決不公平，認為電盈涉嫌用欺詐
手段令電盈私有化，將會影響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形象。

另一位小股東葉女士表示，對裁決 「極度失望」，認
為對小股東不公。她稱，假如社會認同這個做法，就會令
更多公司透過類似方式私有化，讓小股東的利益受損。至
於會否聯同其他電盈小股東向法院提出上訴，她說，要跟
電盈小股東大聯盟商量，再作決定。

【本報訊】高院通過電盈私有化計劃，證監會決定提
出上訴。證監會行政總裁韋奕禮表示，尊重法院的裁決，
但關心分拆投票的做法，對小股東有可能造成不公平，因
此就分拆投票合法性提出上訴。

韋奕禮說： 「我們尊重法庭的判決，但我們關注到一
個重點，是關於分拆股份，是公眾所關注的，但法庭並未
釐清，所以我們這麼快就法庭的幾項決定作出上訴。」他
強調，不是反對電盈私有化，而是關注小股東的利益是否

得到充分反映，以及是否合乎公平原則。
韋奕禮表示，證監會在三周的調查時間內，分析過六

千個投票結果，兩千多份文件，包括電話和電腦資料等。
他說，證監會將保留股東大會投票結果，協助調查。

一直協助電盈小股東的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李慧琼昨日
亦到高院旁聽，她對判決結果表示失望，但尊重法庭裁決
。李慧琼期待證監會提出上訴，並希望本港能強化有關法
例以保障小股東權益。

【本報訊】對於電盈私有化
引發的問題，本港有學者認為，
事件證實，香港需要檢討有關法
例；亦有學者建議，未來改革
《公司條例》時，可以考慮取消
私有化 「按人頭」表決制度。

浸大公司管治與董事學課程
主任陳兆陽認為，今次事件對香
港作為金融中心的地位有少許影
響，將會令人覺得對小股東的保
障做得不夠好。

城大管理科學系副教授曾淵
滄說，電盈私有化引發的裁決，
反映私有化「按人頭」表決制度已
過時，而且容易被利用作種票，
只要股民將股份分拆，便可以擁
有很多票，有關做法並不公平，
建議取消。曾淵滄本身亦持有電
盈股份，他對法庭裁定電盈私有
化感到失望，但他不會出售所持
股份，希望當作教訓，提醒自己
，沒有一間公司的股份，值得長期
持有。他表示，如果小股民認為，
在電盈復牌後出售持有的股份有
利可圖，可以售出，但由於證監會
決定上訴，因此事件仍存在變數。

【本報訊】電盈私有化獲高院裁定通過後，富通保險就事件首次發
表聲明，表示公司從來沒有在任何階段牽涉入電盈私有化之中。

富通保險行政總裁司徒富瑞在高院判決後會見記者，就事件發表簡
短聲明，但未有回答記者提問。聲明稱，富通保險沒有參與購買及分派
電盈股份予旗下營業員，公司亦只是在傳媒就有關事件，即富通保險營
業員獲分派電訊盈科股份作出報道後，才獲悉事件。司徒富瑞表示，富
通保險營業員及他們的主管，並不是富通保險的僱員，富通保險與其營
業員屬 「委任人及代理人」關係，這也是保險業界通用的運作架構，事
件中有關的營業員和主管是自僱人士，不屬於富通的僱員，公司不管理
他們的日常活動。

司徒富瑞表示，富通保險制定了嚴禁守則，闡明營業員必須和實際
恰當的為客戶提供保險服務，公司將就事件展開內部調查，檢討員工操
守，如發現未能達標，將採取適當行動。他強調，管理層仍然是專業，
不會受單一事件影響公司服務理念，亦不會影響富通的業務。

另外，對於近日外界有傳富通有出售計劃，司徒富瑞澄清說，富通
保險沒有任何出售計劃，亦沒有進行過相關的討論。

【本報訊】醞釀多月的電訊
盈科私有化終於有結果，在一片
「種票」爭拗聲中，高等法院中

午宣判私有化獲得通過，證監會
「咬住不放」提出上訴，法院最後
暫緩電盈私有化的裁決。證券業
人士預期，雖然電盈私有化仍存
變數，但預期電盈勝算甚大，相信
電盈復牌後股價仍有上升空間。

敦沛金融投資研究部主管郭
家耀認為，由於私有化裁決仍有
機會被推翻，令事件出現變數，
若一切順利通過，預期電盈復牌
後股價將貼近私有化作價。

另外，泓福資產管理研究部
主管兼執行董事鄧聲興表示，即
使證監會提出上訴，上訴庭亦暫
緩電盈私有化聆訊裁決，惟由於
法律界替本港未有清晰法例指明
「種票」屬違法，只要小股東不

是與大股東行動一致，預期上訴
的裁決仍然維持原判，即電盈通
過私有化的機會極大。

經過上周兩日聆訊，原訴庭法官關淑馨在昨日下午約
二時半，宣布裁決接納電盈私有化。證監會不滿裁決，即
時表示會上訴，還要求法官暫緩執行電盈要求取消股本的
程序。雖然關淑馨拒絕，但證監會不服，結果法院委任大
律師郭美超、羅傑志，隨即進行上訴聆訊。至傍晚七點多
，上訴庭宣布，基於事件有足夠嚴重性，決定暫緩關淑馨
的原裁決，並安排下星期四、即本月十六日給證監會進行
上訴聆訊。

下周四再開庭聆訊
原訴庭法官關淑馨在書面判決中表示，法院責任不在

研究投票如何進行。判詞說，電盈在私有化過程中，小股
東並沒有在大股東強迫下，做出違反自己最佳利益的行為
；證據顯示，電盈小股東有足夠機會表達意見，多數的電
盈小股東是真誠、理智及合理地投票，並得到公平對待。

關淑馨亦認同盈拓所指，目前低迷環境下，私有化計
劃可提供套現機會，無一個階層特別受益。她說，獨立財
務顧問意見也指私有化作價合理，所以批准私有化通過。

對於證監會所指的 「種票」疑雲，關淑馨認為，單憑
電話或短信，證據不足，不能證明盈拓副主席袁天凡與富
通保險行政區域總裁林孝華 「種票」。

雖然證監會在證供中稱，林孝華買入電盈股份，並將
持股大量拆細，以此增加贊成私有化的小股東投票數目。
但法官認為，在香港條例中，拆細股份轉手並不違法，亦
沒有法例限制。

種票疑雲證據不足
對於證監會和小股東代表律師稱，法庭要以道德標準

來審理，關淑馨表示，律師所提的案例，在這個聆訊並不
適用。

另外，高院法官決定行使酌情權，要求電盈為聘請律
師的幾名小股東，繳付律師費，證監會則毋須繳付額外的
訟費。法官解釋，雖然敗訴的一方，一般要負責繳付堂費
，但證監會今次只是行使權力，在有需要情況下介入調查
，而電盈的小股東將被迫出售股份，他們的論點亦很合理
，所以電盈須要付律師費。

另據外電報道，電盈大股東盈拓的代表律師張健利在
上訴法院說，下星期四審理證監會就電盈私有化提出的上
訴是太遲，最終會令私有化交易告吹。根據盈拓及網通提
出的私有化建議，交易要在本月二十三日或以前完成，否
則無效。電盈股份自上周三起暫停交易，停牌前報三元九
角八仙港元。

【本報訊】上訴庭於昨晚批准暫
緩執行高院裁決，待證監會提出上訴
後，眾代表律師均對案件三緘其口，
沒有發表任何意見；電盈董事總經理
艾維朗離開時亦沒有作出評論。一眾
電盈小股東及有份提出訴訟的小股東
昨均表示不滿高院的裁決，但歡迎證
監會作出上訴；其中有三名股東亦加
入上訴之中，成為答辯人之一。

高院准私有化 證監上訴喝停

電盈被玩死電盈被玩死
【本報訊】一波三折的電訊盈科私有化再次出現戲劇性變化。高等法院昨日下午裁決

，批准通過電盈私有化，原訴庭法官關淑馨表示，法院判決是考慮到大部分人投票動機是
出於真誠，而證監會亦無足夠證據證明電盈前高層袁天凡有影響投票結果。但證監會隨即
決定提出上訴，同時要求法官暫緩執行判決，不過被法官拒絕。然而，上訴庭下午緊急開
庭，最後決定暫緩執行電盈私有化，下星期四再開庭聆訊，此舉令電盈私有化充滿變數。
電盈深夜發布公告稱，已向聯交所申請於今日起恢復股份買賣。

證監會上訴所持理由
想釐清分拆投票做法

小股東聞判叫嚷
法官休庭五分鐘

富通保險：

無分派股票予僱員

三股東加入上訴答辯

學者倡議
取消按人頭表決

證券界：
電盈勝算大

日期

08年11月4日

08年12月30日

09年1月31日

09年2月2日

09年2月3日

09年2月4日

09年2月23日

09年2月24日

09年4月2日

09年4月6日

事件

公司主席李澤楷聯同第二大股東網通集團提出以每股
4.2元私有化電盈

電盈於法院會議提出將私有化作價由每股4.2元提高至
4.5元，小股東通過把會議押後舉行，等待公司修訂文
件。表決會議押後至09年2月4日舉行

獨立股評人David Webb向報章引述消息，稱收到匿
名網民舉報，指有投資者計劃向保險經紀提供1,000股
（一手）電盈股票，並簽署投票授權書，在會議投票支
持電盈私有化建議。他懷疑有不當股份轉讓，並把有關
事件交給證監會及廉政公署調查

電盈指媒體報道或含有對股價敏感資料，開市前停牌

電盈澄清並無 「種票」 事件，宣布2月4日法院會議如
期舉行。股份當天下午復牌，收市報4.17元，升7%

電盈私有化建議分別於法院會議和特別股東大會獲大比
數通過；證監會派員出席電盈私有化法院會議及股東大
會，監察投票過程，會後取走有關私有化表決的投票紀
錄作調查

證監會徵得財政司同意，宣布引用《證券及期貨條例》
，就電盈私有化事宜向法院申請介入有關法律程序

高院批准證監會介入電盈私有化事宜的法律程序，給予
21日時間予證監作調查，並將下次聆訊押後至4月1日

高院就電盈私有化聆訊結束，於4月6日裁決。股份買
賣的最後日期再度延後

高院裁決通過電盈私有化，證監會提出上訴。上訴庭下
午緊急開庭，聽取代表證監會的大律師潘松輝，就原訟
庭拒絕暫緩電盈私有化的上訴。上訴庭最後決定暫緩執
行電盈私有化，下星期四再開庭聆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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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出紙五叠十三張
零售每份六元己丑年三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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